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有关用电的暂行规定

为了安全用电，合理用电，节约用电，提高效益，根据国家相关法规和政策，制定用电暂行规定如下：
1. 加强用电管理，爱护电力设施，正确使用，规范操作，防止各类事故的发生。
1. 公共场所的管理和使用人员应注意节约，杜绝浪费。根据日照情况安排照明，根据气温变化控制空调，合理调整学生使用公共场所。校区道路和景观照明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光源。
1. 夏季和冬季尽量使用门窗通风和保暖。使用空调时不可开启门窗；室内长时间无人，必须关闭空调和其他电器。
1. 原则上每年3、4、5和10、11月，以及节假日、寒暑假和下班时间停止使用空调；夏季最高气温30℃以上，冬季白天气温5℃以下，方可开启空调；上班时间，中央空调开放时间为7：30—17：30；夏季空调温度设置不低于26℃，冬季空调温度不高于20℃。
1. 其他时段需要使用中央空调，须由中层单位提出申请，说明原因，总务处安排使用。期间发生的电费计入中层单位用电指标。
1. 电梯二、三楼不停。多部电梯要安装电脑控制的联动装置，防止电梯空跑。
1. 新增用电，变更用电性质、户名，停用，移动计量设施等，应向总务处提出申请，办理相关手续，由后勤总公司负责实施。新增大功率电气设备（单件1KW/h以上，多件总功率8KW/h以上）必须办理用电申请，总务处和后勤总公司核定功率和负荷后，方可购买使用。
1. 在公共场所，禁止与工作无关的电器用电（手机充电和使用手提电脑除外）；禁止使用学校配置以外的各种取暖和降温设备。
1.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购置、安装、移动和拆除电力计量装置，不得乱拉电线，不得擅自改变用电性质，不得采取使计量装置无法正常准确计量的行为。
1. 对违反用电管理规定者，对管理单位处以适当罚款，罚款从中层单位综合经费中扣除。
1. 窃电和破坏电力设施属违法行为。违者承担恢复设施的费用，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。情节严重时将向公安机关报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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